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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05學年度第 2 學期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6月 1日（四）上午 10時 00分 

地點：行政大樓 4樓第 1會議室 

壹、主席致詞 

貮、上次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建議於學校電子看板播放智慧財產權宣導短片，以擴大宣導成效。 

  做法：已將智慧財產局網站公播之宣導短片下載，於本校行政大樓一樓電視

看板公開播放，俾利同學了解尊重智慧財產權之重要性。 

參、業務報告 

一、本學期「大專校院執行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填寫作業

會議，已於 106年 5月 25日（四）召開，會中各單位承辦人員針對自

評表項目進行討論，力求符合檢核指標。 

二、教育宣導與活動 

（一） 本校校首頁「智財權專區」，提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

宣導資料」連結參考，歡迎多加利用。 

（二） 網頁「智財權專區」持續增加相關資料與活動最新資訊，歡迎多加

參與活動。 

（三） 於開學、期中及期末考試之際，利用「智財權專區」網站，宣導並

提醒同學尊重著作權法，勿因小利非法影印，觸犯智慧財產權。 

（四） 本學期各單位辦理相關智財講座活動如下： 

1. 106年 3月 14日及 5月 23日學生宿舍幹部會議，加強宣導尊重智慧

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2. 106年 3月 13日至 3月 18日學生會主辦台藝週活動，提醒學生拒絕

盜版，宣達尊重智財觀念。 

3. 106年 3月 9日、3月 17日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輕鬆使用網路學園初

階講座，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與會宣導尊重智財、拒絕拷貝

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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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6年 3月 30日、4月 26日教發中心辦理[藝術在雲端- Artdesk雲端

桌面實機體驗]講座，由泰瑩科技工程師主講，向參加人員說明雲端

的使用跟管理實務。 

5. 106年 3月 23日圖書館辦理認識智財權講座，由呂允在老師向參與

活動者宣達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6. 106年 5月 4日學生生涯發展中心辦理新北市就業博覽會，向學生宣

達尊重智財，拒絕盜版之觀念。 

7. 106年 5月 10日教學發展中心舉辦藝術家的法律課，宣導智慧財產

權相關法律觀念，進而達到尊重智慧財產權之目標。 

8. 106年 5月 25日軍輔組舉辦二手書拍賣會，向學生宣達尊重智財，

拒絕盜版之觀念。 

9. 106年 5月 26日電算中心辦理「駭客麥擱來啊之網路騙術大揭密」

資安與智財權教育訓練，參與人員為全校教職員生，於會中宣導尊

重智財、拒絕拷貝之觀念。 

10. 106年 6月 12日至 6月 13日圖書館好書共選活動，藉由閱選訂購，

讓本校教職員生現場實地翻閱圖書內容，再決定書籍推薦，進而達

到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及禁止非法影印的概念。 

肆、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一：本校 105學年度「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

表」，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6年 4月 13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051873號函辦理。 

二、 各工作小組負責填報資料已依規定彙整完竣，茲檢附本校 105學年

度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護財產權行動方案執行自評表如附件，請  

卓參。 

三、 自評表確認後連同佐證資料（1式 4份，雙面列印）及電子檔光碟（1

式 1份）並加蓋學校印信後，於 106年 8月 1日（星期二）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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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公文函送教育部。 

    決  議：自評表依委員審議內容修正後，依來函說明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柒、散會 


